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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近日收到

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泉州法院）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[（2017）

闽 05 民初 1293 号]等诉讼文件，获悉株式会社杰士汤浅、天津杰士电池有限公

司以“G·STownson”品牌蓄电池存在侵犯商标权、不正当竞争情形为由将山东久

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、晋江市池店镇必辉电池商行起诉至泉州法院，之后又以共

同实施该案所涉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将本公司、杰士汤森（上海）

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吴茂林追加为该案被告，现将相关事项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诉讼各方当事人  

原告 1：株式会社杰士汤浅 

原告 2：天津杰士电池有限公司 

被告 1：山东久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

被告 2：晋江市池店镇必辉电池商行 

被申请人 1（追加被告）：杰士汤森（上海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杰士汤森”） 



 

被申请人 2（追加被告）：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 3（追加被告）：吴茂林 

被申请人 1杰士汤森系经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，被申请人 3吴茂

林为蓄电池品牌“G·STownson”商标持有人及被申请人 1杰士汤森的法定代表人，

其提供给我公司的《商标注册证书》显示，该商标已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行政管理总局进行了商标注册。 

“G·STownson”品牌蓄电池之前由被告 1 进行生产。2017 年 6 月 1 日，被

申请人 1杰士汤森及被申请人 3吴茂林共同签署了《委托授权书》，委托并授权

我公司代加工“G·STownson”品牌蓄电池。同日，本公司与被申请人 1杰士汤森

签署了《OEM销售合同》，合同中明确约定 OEM 产品包装、商标及标签由杰士汤

森负责设计并提供给我公司审核，杰士汤森必须确保提供的产品包装、商标及标

签等不存在违法情形，我公司虽然有权审核但对合法性不承担责任。杰士汤森提

供的产品包装、商标及标签等造成我公司损失的，杰士汤森应当赔偿给我公司。 

（二）诉讼起因及请求 

根据《民事起诉书》所述，原告称被告 1 及被告 2明知原告针对“GS”、“杰

士”、“杰士汤浅”等系列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企业名称权，未经许可，

在其制造、销售的同类产品上，使用原告注册商标和企业名称，侵犯了两原告的

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企业名称权，构成不正当竞争。 

诉讼请求事项： 

1、判令被告 1 和被告 2 立即停止侵犯原告 1 和原告 2 注册商标专用权、企

业名称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等的违法行为，去除侵权标识，销毁侵权产品、模具等； 

2、判令被告 1 和被告 2 共同承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

1000万元； 

3、判令被告 1 和被告 2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（三）本公司被追加为此案被告的原因 

根据《追加被告申请书》所述，原告称： 



 

1、被申请人 1、被申请人 2（本公司）与本案被告 1、被告 2共同实施了本

案所涉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； 

2、被申请人 3 与本案被告 1、被申请人 2 共同实施了本案所涉商标侵权以

及不正当竞争行为； 

原告称被申请人 1、被申请人 2、被申请人 3 应当与本案本案被告 1 和被告

2就涉案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，故经请求，泉州法院初步调查后

将上述三方追加为本案被告参加本案诉讼。 

二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尚未参加开庭审理。 

三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

公司将积极应对本次诉讼，通过法律程序坚决维护合法权益，并依法及时披

露案件进展情况。公司认为该事件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推

进，由于公司无法对判决结果作出预计，故无法判断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

后利润产生影响，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

公司不存在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的应披露而未披

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。 

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8 年 4月 2日 


